共青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委员会简介及宣传
共青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委员会由本院团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两年。院团委受院党委和校团委的直接领导，院团委委员会选举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差额选举产生，充分体现团员选举人的意志，被选举人所得票数必须超过半数方能当选，并申报院党委和校团委批准。

成立委员会后，各委员将根据具体情况担任学院团委的主要职务。学院团委书记、副书记必须由委员担任，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长原则上也由委员担任。

总之，共青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委员会是教科院团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对本院团工作拥有最高决策权力，凡本院共青团的重要工作、活动、团委干部的任免等都必须由委员会讨论决定。
伟大的时代催生壮丽的事业，壮丽的事业需要青春的奉献。我们已经迈进充满希望的21世纪，我们见证了20世纪末的辉煌与新世纪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共创新的辉煌！在前行的道路上，希望与困难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你我同行，将无悔于青春！！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意气风发，自信的你，又岂甘平凡？广阔的空间，青春的舞台，真诚的你，又怎能缺少热情？

在这里，无限的创意空间任你驰骋，让你体会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氛围，感受到青春与活力；让你体味奉献和服务的快乐，更好地锻炼你的组织能力与领导才能。

或许，你曾经错失过，不要难过，这里将再次给你提供一个展现自我，充实自我的大舞台。我们将以“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原则，恭迎千里马的加盟。

别再让青春留下任何遗憾。红花确有重开日，机遇却非时常有。把握机遇、展现风姿、相信自己、挑战自我，青春就是最好的诠释。

自信的你，请赶快到本支部团支书处领取自（推）荐表填写吧！一个团结进取、锐意创新、与时俱进的团体热忱期待你的加入！

共青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委员会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